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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23）浙0127民初3625

钱卫：原告王建越与被告钱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127民
初3625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原告王建越撤
回起诉。案件受理费12.5元，由原告王建越负担。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9268号

王金良（公民身份号码3308021964****0814）：
本院受理的原告任印法与被告赖海玉,浙江誉全景观工
程有限公司,王金良,全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
92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3842号

于德水：本院在审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于德水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日起3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1月31日15
时15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4927号之一

佛山市绿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604MA541FPR67）：原告宁波金佑电器有
限公司与被告佛山市绿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1民
初49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佛山市绿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宁波金佑电器有限公司货款
859372元，并以859372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
2022年1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款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12794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3444元由被告佛山市绿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
本院交纳）。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5606号之一

左志模（公民身份号码：36232919******4515）：
原告林岗与被告左志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1民初560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左志模归还原告林岗借
款本金47000元，支付截至2023年6月12日的利息
27840元，并支付自2023年6月13日起至款付清日止，
以47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2%计算的利息，款限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案件受理
费1671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321元，由被告左志模
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0124号

袁丽萍：本院受理原告魏红海诉被告袁丽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2民
初10124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承诺书、不履行裁判法

律后果告知书、司法公正码告知书、缴费通知书。本院判
决：被告袁丽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魏
红海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1年4月5日
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
理费341元，由被告袁丽萍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03民初5543号

方峰：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龙湾蒲州老金五金装璜
材料店与被告方峰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4）浙0304民初746号

卢俞克、叶武志、潘建花：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梁荣建
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卢俞克、黄益峰、叶武志、潘
建花、郑文仪、黄进顺、张兵雷、冯克军追收未缴出资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4
月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1900号

章小华：本院受理的湖州南浔新晨印刷有限公司
与章小华的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不
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章小华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湖州南浔新晨
印刷有限公司加工费13006.3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
失（以13006.3元为基数，自2022年1月1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6
元，公告费820元，由被告章小华负担。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192号

湖州华坤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廊坊金足
蚂蚁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与湖州华坤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的民
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
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廊坊金足蚂
蚁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华坤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于2023年3月12日达成的买卖合同于2023年11月
11日解除；二、限被告湖州华坤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返还原告廊坊金足蚂蚁数控设
备有限公司货款384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四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0元，公告费560元，由
被告湖州华坤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194号
南浔玉如施工队：本院受理的朱新荣与南浔玉如施

工队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
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南浔玉如施工队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朱新荣货款18271元，
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56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用
816元，由被告南浔玉如施工队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708号

朱新忠：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子泉、车文松、车文良、车
文珍与被告朱新忠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不履行法律裁判后
果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朱新忠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车文松、车文良、
车文珍借款35000元及支付利息14400元；二、驳回原告
车文松、车文良、车文珍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0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1720元，由原告车文松、车文良、车文珍负担20
元，由被告朱新忠负担1700元。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4116号

沈建龙：本院受理的吴兴织里宝峰服装辅料商行
与沈建龙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法院
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8024元；2、请求
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暂计
人民币1278.15元（以人民币802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
计算，自2020年10月30日起计算至2023年8月18
日）；（第1、2项暂合计人民币9302.15元）3、请求法院依
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4年3月28日9时30分在和
孚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4）浙0723民诉
前调4号

潘森祺：本院受
理原告徐芳与被告潘

森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潘森祺
向原告归还借款剩余本金40000元及逾期利息
17453.33元，总计57453.33元（利息自2020年4月24
日起按1％月利率已计算至2023年12月13日，之后的
利息仍按此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为止。）2、请求判令由
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
组织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3月29日9时
00分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请你按时到庭，逾期不到庭，本案将由本院依法缺席审
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破30号

2023年9月21日，本院根据徐红盈的申请裁定受理
徐红盈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根据全体债权人一致同
意的《债权人会议组织及表决方式方案》，徐红盈个人债
务集中清理案和解协议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
十一项之规定，以（2023）浙0723破30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认可徐红盈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和解协议并终结徐红
盈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4）浙0726民初226号

陈海珍：本院受理原告石春钗与被告陈海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
款人民币本金78000元，利息12374.7元（按月利率0.15
分计算自2015年1月25日起至2023年11月17日止），
以上合计人民币90374.7元，以后按月利率0.15分计算
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胡红建担任审判员独
任审理，定于2024年4月9日9时0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
院杭坪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未到庭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40号之一

2023年8月14日，本院根据申请人刘指挥的申请裁
定受理东阳市博盛针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
东阳市博盛针织有限公司现名下无财产可供处置，现管
理人申请宣告东阳市博盛针织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
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东阳市博盛针织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4年1月31日宣告东阳市博盛针织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3破2号

本院于2024年1月22日裁定受理东阳市康勇工贸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长虹律师事务所为
管理人。东阳市康勇工贸有限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
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
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

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
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
律责任。东阳市康勇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4
年3月5日前向东阳市康勇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
浙江省东阳市总部中心D幢东楼17层浙江长虹律师事
务所，联系方式：15168248992，朱律师）申报。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2024年3月7
日14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21审判庭（地址：浙江
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路5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注：
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时需
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
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
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
（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91民初206号

詹艳：本院受理原告衢州新速利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诉被告詹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891民初206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
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1、依法判令被
告詹艳归还欠款10220元；2、要求由詹艳承担诉讼费；
3、要求詹艳向公司赔偿经营损失费4300元。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3
月25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
（2023）浙0891民初210号

程小庆：本院受理原告叶美霞诉程小庆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91民初210号案件的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
告诉请要求你：1、依法判令被告程小庆归还借款
150000元；2、要求由败诉方承担诉讼费。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3月25
日15时4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4年2月5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本人郑啸，身份证号331023199206020916，遗失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干部证一本，编号为应急消字第
11401582号，声明作废。

郑啸 2024年2月5日

遗失声明

某男婴，2019 年 5 月 23 日出生，2019 年 5
月25日发现被遗弃在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殿
下村，被捡拾时用黄色小被裹着，被子里放有
纸条写着出生日期。该弃婴生父母或其它监
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与苏溪派出所户籍

窗口(电话：0579-83823159，联系地址：义乌市
苏溪镇镇前街)联系。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
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义乌市公安局苏溪镇派出所
2024年2月5日

弃婴（儿童）公告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浙江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华宇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红霞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中基热电有限公司

合计

贷款余额（截止至2023年9月21日）
3,476,482.93
2,845,639.94
8,800,000.00

49,811,436.01

64,933,558.88

累计欠息（截止至2023年9月21日）
1,767,167.40
6,724,278.30
5,967,896.88

15,942,868.21

30,402,210.79

代垫费用（截止至2023年9月21日）
0
0
0

158,700.00

158,700.00

担保人
保证人：杨建华、楼秀芳
保证人：绍兴市康云来羽绒服装有限公司、金群力、沈美娟
保证人：浙江快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季红霞、阮国均

保证人：绍兴春明天然纤维素膜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春日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浙江瑞银热电有限公司、浙江科瑞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信阳
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新润和天然纤维素膜销售有限公司、绍兴明基新材料有限公司、严国标、严桂娟；质押人：梁兴成、严立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含各分
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
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
任）。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2月5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3年12月

31日，该债权总额为4481.09万元，其中本金余额1750万

元。债务人位于金华东阳市，该债权由浙江游龙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金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城建九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王梦展提供保证担保；由王梦展名下浙信博

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0万股股权提供抵押，

最高额质押金额1750万元。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

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信

背景等条件 ，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

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

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

权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10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

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

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

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嘉兴名程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熊正波、邱玲香、陶志艳诉你单位工资劳动

争议一案（浙桐乡劳人仲案〔2023〕891号），因仲裁裁决书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委领取上述文书，否则即视为送达。
裁决如下：被申请人在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
请人熊正波支付 2022 年 2 月至 9 月期间剩余工资 74400
元, 向申请人邱玲香支付2022年2月至9月期间剩余工资

37000元，向申请人陶志艳支付2022年2月至9月期间剩
余工资16500元。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本裁决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
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
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领取文书地址：浙江省桐乡市庆丰南路2号桐乡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联系电话：0573-88925508。

桐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年2月5日

仲裁公告

兹有宁波海警局于2020年9月19日在宁波北仑洋小
猫海域查获“恒通顺”船，该船载有无合法来源海砂
9868.36吨；兹有宁波海警局于2020年9月12日，在宁波附
近海域查获“飞达186”船，该船装载无合法来源手续的海
砂约4568吨。

上述海砂已被宁波海警局奉化工作站依法扣押，因无
法确认及联系其海砂所有人，现上述物品须及时处理，请

相关权利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市奉化
区松岙镇29号宁波海警局奉化工作站认领并接受调查、
主张权利、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逾期未认领的，我站将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自公告之
日起届满六个月，将上述在押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依法
拍卖或者变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联系电话0574-28512065。
宁波海警局奉化工作站

2024年2月5日

无主物品公告


